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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14年“扶贫日”活动的通知
2014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一个“扶贫日”，为开展好“扶贫日”活动，按照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教育系统2014年“扶贫日”活动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决定开展2014年“扶贫日”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充分认识开展“扶贫日”活动的重大意义
“扶贫日”的设立，充分体现了党中央、国务院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重视，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关心关爱，是创新社会扶贫体制机制的重大举措，对于弘扬“扶贫济困、人心向善”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进一步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，完善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扶贫开发的工作格局，加快贫困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，具有重大意义。
二、大力推进“扶贫日”活动的广泛开展
（一）积极开展宣传报道
以“10·17，邀您一起来扶贫”为行动口号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，有声有色有形有效地开展宣传活动，创新宣传形式，通过报道活动信息、刊发专题文章、播放公益广告、发布网络资料等，大力宣传“扶贫日”活动，为开展“扶贫日”活动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。
（二）积极开展“扶贫济困，奉献爱心”专题教育实践活动
以“召开一次主题班会、观看一场励志电影、组织一次爱心捐助、聆听一次自强报告、联系一位成长导师” 为主要内容的“五个一活动”为主线，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和优秀学生的先锋模范作用，积极动员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广泛参与“扶贫日”活动，大力弘扬中华民族“扶贫济困、乐善好施”的传统美德，加强对学生的国情教育，使学生关心贫困地区、贫困人群的发展，了解我国扶贫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、党和政府扶贫开发方针政策，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和友善互助核心品格，激励学生关注贫困地区、关爱贫困群众、支持扶贫工作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（三）扎实开展专项扶贫活动
通过开展“爱心捐助”活动、勤工助学“双选会”、发放秋季临时困难补助、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赠发“爱心券”等具体举措，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困难，及时送去党和人民的关怀与温暖，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。
三、认真部署，确保“扶贫日”活动工作成效
各学院要把开展扶贫济困活动作为推动科学发展、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，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根据活动主题，及时抓好活动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，明确活动的目标、内容，着力推进活动扎实展开，通过集中宣传报道扶贫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，广泛传播扶贫济困践行友善的核心价值，扩大“扶贫日”的影响力和知晓度，要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，按照要求及时上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0月16日

文件








1

